
 
关于上海市静安区嘉发大厦业主大会会议的决定 

 

上海市静安区嘉发大厦2023年第二次业主大会会议于2023年11月23

日继续召开，会议审议讨论确定物业服务合同到期后物业服务企业选聘

方式。嘉发大厦业主总人数355人，专有部分建筑面积54070.16平方米。

表决票送达355张，在投票截止前回收的参与表决票为278票，占总人数

78.3%，参与投票业主所拥有的专有部分面42339.91㎡，占建筑总面积

78.3%，符合业主大会做出决定的条件。 

业主大会就确定2024年4月30日物业服务合同到期后物业服务企业

选聘方式进行表决，表决票统计情况如下： 

 

业主大会根据表决情况采纳大部分投票人表决意见，作出如下决定：

物业服务合同到期后，采用协议选聘方式另聘物业服务企业。 

业主大会表决票统计由以下工作人员执行和监督： 

 

唱票人：沈福强 

计票人：赵丽凤 

监票人：张水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静安区嘉发大厦业主大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23 日 

 

表决事项 

采用协议选聘

方式另聘物业

服务企业 

继续聘用原物

业服务企业 
均未选择的票数 无效票数 

人 数 258 37 10 1 

百分比 82.7% 13.3% 3.6% 0.4% 

专有部分

建筑面积 
32780.18 5481.05 3944.08 134.6 

百分比 77.4% 12.9% 9.3% 0.4%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